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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6〕162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推进智慧工地场景应用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，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有效应对当前住建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力，根

据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关于强化安全生产的数字化管控和

提升对安全风险隐患实时动态感知的要求，我委持续推进本市

房建项目智慧工地建设，形成了《上海市首批智慧工地场景清

单》。为进一步推动工地安全隐患发现关口前移和重大事故隐

患动态清零，现对推进清单中成熟场景行业应用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在建的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(非交通

类)工程（含新开工及已开工项目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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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参照《上海市智慧工地场景应用指南（2026 版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应用指南》）的相关要求，完成场景建设并接入“上海市

智慧工地监管平台”（企业和施工项目通过登录随申办 APP 搜

索“房建智慧工地”入口进行相关操作）：

（一）外环以外建筑面积在 8000 平方米（含）、外环以内

的中心城区建筑面积在 40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建筑工程；

（二）投资额在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且施工周期大于 7

个月（含）的装饰装修工程；

（三）属地建设管理部门确定需要完成相关场景建设接入

的其他项目；

（四）保密项目根据相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场景建设接入要求

（一）场景功能要求

1.安全防护用品穿戴安全管理场景应具备的系统功能包

括：安全帽佩戴监测识别、实时报警与信息推送、报警信息项

目级闭环处置、政企协同闭环处置、平台查询与回溯。

2.塔机运行管理场景应具备的系统功能包括：塔机运行状

态感知监测、塔机超重起吊监测、塔机超限运行监测、群塔作

业风险监测、报警信息项目级闭环处置、政企协同闭环处置、

平台查询与回溯及塔机安拆升降节操作视频接入。

3.基坑工程临边防护安全管理场景应具备的系统功能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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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基坑临边防护状态监测识别、临边防护人员违规翻越监测

识别、实时报警与信息推送、报警信息项目级闭环处置、政企

协同闭环处置、平台查询与回溯。

（二）场景数据接入阶段

1.新开工项目应在施工许可证颁发之日起 1 个月内完成安

全防护用品穿戴安全管理场景智能监测系统安装及数据接入。

2.需要使用塔式起重机的项目应在塔机安拆升降节过程中

同步接入塔机安拆升降节操作视频，并在塔机取得使用登记证

后 1 个月内完成塔机运行管理场景智能监测系统安装及数据接

入。

3.含有基坑工程的项目应在“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

系统”上传挖土施工令后 1 个月内，完成基坑工程临边防护安

全管理场景智能监测系统的安装及数据接入工作。

4.本通知发布前已完成相关场景建设且功能和数据格式均

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应在本通知发布 1 个月内完成数据接入。

5.其他已开工项目，应在本通知发布之日后 1 个月内完成

相关场景智能监测系统的安装及数据接入。

6.本通知发布日起算，剩余工期或场景相应布设阶段施工

工期不足 3 个月的项目，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

经受监机构核定确认后免除基础场景相关系统安装和数据接

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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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场景运行处置

场景建设运行要求应满足《应用指南》中相关要求，且设

备在线率不得低于应运行时长的 80%。

项目参建各方应建立相应的智慧工地管理制度、配备预警

处置人员，并根据系统预警及时采取处置措施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

各区应将智慧工地场景建设和相应管理制度建立情况纳入

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的范围，并将塔机安拆升降节操作

视频作为建筑起重机械（塔机）验收资料，场景建设管理不符

合要求且拒不整改的，应在安全生产标准化、本市智能建造试

点项目的系统内予以标记。

各区应强化政策联动，在差别化监管等方面采取适当激励

措施，将智慧工地建设作为工程项目和企业差异化监督的重要

指标因素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建设单位应将场景建设、管理和维护费用纳入安全文明措

施费中，并督促施工单位按文件要求落实场景建设运维。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应建立健全场景管理制度，明确项目

负责人作为智慧工地场景建设第一责任人，落实预警处置专员。

负责支撑场景建设运维的科技厂商应结合现场施工条件，

制定合理的场景建设和监测点位布设方案，确保场景相关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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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有效反映现场管理情况。

塔式起重机生产厂商应在塔机投入本市工地使用前，完成

塔机采集数据接入平台并生成塔机码。

各区应于首次监督会议前在平台上完成项目监督人员和监

督机构录入，同时将场布图录入、智慧工地场景建设相关要求

纳入开工监督告知文件；对于平台推送的多次预警逾期处置的

项目，应当按照规定履行监督检查、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等管

理职责。

对于由“上海市智慧工地监管平台”接入的数据，其他单

位和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数据权限书面向我委申请调用。

2026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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